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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建筑垃圾清运的合同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5786420252801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 乙方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互利、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小区建筑垃圾清运项目

委托等有关事宜达成本合同，供双方共同遵守履行。

一、项目名称、内容

甲方委托乙方从事小区建筑垃圾清运项目。委托项目具体内容和

要求为： 收运对象主要为高行镇老旧小区、部分动迁小区。A 片区

涉及 8 家物业公司、共 20个居住区，B片区涉及 12家物业公司、共

32个居住区，在各物业公司定点分类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的基础上，

由乙方将其收运至新区生态环境局指定场所。每天收运时间为 7:00

至 17:00。

小区建筑垃圾清运清单

序号 物业名称 居住区名称 地址
A片区

1 华高物业

华高一村 巨峰路 995 弄 1-131
华高二村 巨峰路 997 弄 5-97
华高庭园 金高路 1051 弄
华高苑 杨高路 3885 弄

汇园 巨峰路 915 弄 2-3、5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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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物业名称 居住区名称 地址
宜嘉苑 杨高北路 3839 弄
华高新苑 金高路 1068 弄 1058 弄

2 中庵物业 东力新村 申江路 985 弄 1-63

3 不凡物业

凯鑫苑 巨峰路 885 弄 1-25

银杏苑
金高路 436 弄 1-56、
行泰路 150 弄 1-21

4 乐道物业 春江花悦苑 金高路 988 弄

5 先行信汇

迎亭公寓 金高路 58弄

高行馨苑 高行万安街 333 弄 2-82

高行家园（东） 新行路 433 弄 1-65

高行家园（西） 行德路 141 弄

紫翠·新行苑 俱进路 500 弄 1-48

紫翠苑 俱进路 505 弄 1-92

6 伟煌物业 俱进家园 俱进路 90弄 1-9

7 复欣物业 绿地崴廉公寓 东靖路 2250 弄 1-102

8 同涞物业 明丰绿都 俱进路 285 弄 1-244

B 片区

1 港联不动产 中冶尚城 繁锦路 688 弄

2 海华物业 海东居住区 东塘路 222 弄 1-5

3 裕君物业 景源佳苑一期 东高路 26弄 1-30

4 高熠物业

东沟一村 东沟一村 1-30

东沟二村 东沟二村 1-30

东沟三村 东沟三村

东沟四村 东沟四村

东沟六村 东沟六村

东沟七村 东沟七村

新浦煤新村 东靖路 51弄

5 高桥物业
浦煤新村 浦煤新村 6-30

东高路 119 弄 东高路 119 弄 1-7

6 紫金物业
浦江东旭公寓 669 弄 东靖路 669 弄

浦江东旭公寓 626 弄 东靖路 626 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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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物业名称 居住区名称 地址

7 同进物业

连城新苑 东靖路 393 弄 1-45

东靖苑一期 东靖路 297、299 弄

东靖苑二期 东靖路 315 弄

东靖苑三期 东靖路 374 弄 1-14

8 伟煌物业 东方城市华庭 东高路 751 弄 1-13 号

9 彩生活物业

衡安苑 兰嵩路 360 弄 1-80 号

北安苑 白萱路 99弄 1-36

泰安苑 秋岚路 251 弄

华安苑 秋岚路 91弄

嵩安苑 秋岚路 58弄

庭安苑 庭安路 825 弄

10 南顺物业

南新西园 行南路 1150 弄 1-52 号

南新东园 行南路 900 弄 1-48 号

高海家苑 莱阳路 2450 弄 1-22 号

高弘家苑 莱阳路 2328 弄 1-24 号

11 华高物业
东旭雅苑 高博路 210 弄、211 弄

景源佳苑二期 东高路 28弄 1-10

12 申乐物业
浦江东旭公寓（莱阳

路 1443 弄）
莱阳路 1443 弄 1-11

2、清运要求

1）垃圾运输车辆车容整洁，车体外部无污物、灰垢，标志标牌

清晰，随车工具齐全。

2）应密闭运输垃圾，在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洒落、飞扬、拖挂和

污水滴漏。

3）垃圾应以车辆的额定负荷和有效容积为限，不得超高、超重

运输。

4）装卸垃圾符合作业要求，不乱倒、乱卸、乱抛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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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垃圾收集容器应无残缺、破损，封闭性好，外体干净。

6）垃圾拉臂箱体定期检修，箱体盖板应完好无缺。

7）乙方保证收运及时和收运完毕后现场的干净整洁，对所负责

居住区的装修垃圾实行 24 小时内收运，做到日产日清，不得超过规

定的时间，确保服务区域良好的环境卫生形象。

8）在收运垃圾过程中凡发生损坏居民财产或居住区设施的，由

乙方负责赔偿。

9）乙方负责居住区装修垃圾堆放点（临时）、专用回收箱的装

修垃圾、大件垃圾、毛垃圾等，需一并清理干净，并收运至乙方堆场，

分拣分类后，再收运到新区生态环境局规定的卸点，处置费由乙方承

担。

建筑垃圾清运应满足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

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规、规章规定。

3、考核管理办法

（1）考核形式：现场测评、数据抓取、日常管理。

（2）考核标准：依据评估效果，分为四档，得分≥95分为优秀、

90 分≤得分＜95 为良好、85 分≤得分＜90 分为合格、得分＜85 分

为不合格。

（3）季度考核平均得分≥85分的，全额支付当季度收运经费；

80≤考核平均得分＜85 分，扣除当季度收运经费的 5%，考核平均得

分＜80，扣除当季度收运经费的 10%。

小区建筑垃圾清运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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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 季度评议表

收运单位：

评议周期：

二、项目履行期限、地点

（一）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3 日起到 2026 年 12 月 2 日止

（二）地点：高行镇域 。

三、项目费用及支付

（一）双方确认本委托项目总费用为人民币 / 元（大写： / ），

该费用由甲方承担。合同履行过程中，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调整费用

外，本合同约定的费用不做调整。

（二）双方选择下列第 5 种付款方式：

1．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

支付全部费用。

2.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/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预付项目总费用

的 / %；余款在乙方完成甲方全部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个工

序号 评议内容 标准分（分） 评议分

（分）

1 收运响应及时，48 小时内收运 30
2 作业场地整洁有序 20
3 作业规范，不扰民 20
4 车辆装载符合标准，不少装减量多

报

10

5 收运台账记录完整，事项正确 10
6 镇精细化办交办各项工作 10

评议总分 100
考核单位 评议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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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日内付清。

3.按季支付的，在乙方完成每季度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后 30

个工作日内，支付该季度相应的费用。

4.以最终审价确定本项目费用，本项目总费用暂定 / 元。在本

合同签订生效后 /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预付项目总费用的 / %；余款

在乙方完成甲方全部委托事项且经验收合格，并由甲方组织相关人员

对项目进行审价、出具审价报告后 30个工作日内付清。

5、双方确认本项目费用为人民币 2588950 元，(大写： [贰佰

伍拾捌万捌仟玖佰伍拾元整 )。本合同采用按季度平均支付方式（分

期付款），在甲方和乙方签订合同后，且财政资金到位后，前三个季

度费用，在次季度首月 30日内前，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，

向乙方支付 25%的合同金额；第四季度费用，待服务期满后 60日内，

甲方根据审价结果支付剩余金额。

（三）乙方收款前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先行提供符合甲方财务要求

的发票。

（四）乙方指定下列账号为收款账户：

开户名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髙行支行

账 号：50131000301045357

（五）上述费用为甲方就本项目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已包

含运输费、售后服务费和税费等所有相关一切费用。

四、甲方的权利、义务

（一）甲方有权决定委托事项的具体内容和要求，对项目方案进

行审定并全程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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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甲方对乙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请示应及时予以回复。

（三）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费用。

五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

（一）乙方应按本合同的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本委托项目。

（二）乙方负责对委托内容进行具体实施，确保符合甲方的要求

和实际使用功能。

（三）乙方在实施过程中若发现需要调整方案，应及时书面通报

甲方，在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调整。

（四）乙方应建立保密制度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取及知悉的甲

方的秘密信息、秘密资料、专有信息及第三方个人信息等需要保密的

内容进行全方位保密。若违反保密约定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应赔偿甲

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。

（五）乙方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应注意防范安全事故，并承担

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。

六、知识产权

（一）甲方享有本项目产出成果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知识产权。

（二）乙方在完成本项目的过程中，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

等合法权益。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遭受第三方追诉的，乙方应负责

与之进行交涉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（三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擅自使用、申报成果及许可

第三方使用。

七、特别约定

（一）本合同列明的费用为甲方支付的最高限价，若经甲方委托

的第三方测算审价后低于该最高限价的，则按实际审价金额支付；若

甲方委托的第三方测算审价后高于该最高限价的，则按该最高限价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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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本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合同，

恪守承诺。

（二）乙方在约定期限内未能按时保质完成项目活动的，甲方可

根据乙方迟延履行的天数，要求乙方每天按本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

标准支付延期履行的违约金（在应付乙方的项目费用中相应扣减）。

若迟延履行超过 30 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。

（三）若甲方因乙方的违法或违约行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，甲

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已收取的费用返还甲方，并赔偿本合同总金额的

20%作为违约金。如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（四）乙方因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或擅自提前解除合同的，应

将已收取的费用返还甲方，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本合同总金

额的 20%作为违约金。

（五）活动类项目中，如因乙方违约导致项目活动无法达到预期

效果的，甲方有权相应扣减项目费用；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活动无法正

常进行的，甲方有权选择改期或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

全部经济损失，包括甲方采取补救方案所产生的额外费用。

九、其他

（一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

由本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。

（二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

本合同及相关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三）双方确认以下地址为通讯地址，未经双方书面确认不得随

意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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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地址：东靖路 1801 号 联系人：高行镇人民政府经办岗 电

话： 021-68975570 。

乙方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 310 号 107 室 联系人：顾

伟龙 电话： 68972080 。

（四）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，一式 肆 份，甲方持 贰

份，乙方持 贰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五）本合同在上海浦东新区高行镇签署。

补充条款

1:原合同条款八、（一）调整为：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

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管辖。

2:原合同条款三、（二）、5调整为：双方确认本项目费用为人民币

[2588950 ] 元，(大写： [贰佰伍拾捌万捌仟玖佰伍拾元整] )。本

合同采用按季度平均支付方式（[分期付款]），在甲方和乙方签订合

同后，且财政资金到位后，前三个季度费用，在次季度首月 30 日内

前，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后，甲方根据考核结果向乙方支付

不超过合同金额 25%的费用；第四季度费用，待服务期满后 60日内，

甲方根据考核结果和审价结果支付剩余金额。

3:本项目中标单位为联合体投标，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

亚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，其中，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

司为牵头单位。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承担的合同份额为

1730893 元，上海亚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承担的合同份额为 858057

元。 联合体双方负责的清运小区分别为： （1）上海佳保环境服务

有限公司负责小区建筑垃圾清运（B 区） （2）上海亚堃机械设备有

限公司负责小区建筑垃圾清运（A 区）

4:上海亚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：9131011568545779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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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地址: 上海市浦东新区兰桥路 59号 邮政编码：201208 公司电

话：021-33925109 联系人：陈光恒 联系电话：15000511119 开户

名：上海亚堃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开户行：工商银行上海市浦东开发

区兰谷路支行 账 号：1001018619100045545

（以下无合同正文）

甲方（盖章）: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高行镇人民政府经办岗

日期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佳保环境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顾伟龙

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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